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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减轻企业负

担，从2015年3月到2018年底，国家先后针对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三个险种提出了阶段

性降费方案，三个险种的费率标准分别下降了2、

0.4～0.625、0.5个百分点，① 养老保险则在部分

地区下调了费率。② 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总

费率下调的幅度有限，名义费率较低的失业保险降

费的幅度最大，而名义费率最高的养老保险降费的

幅度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形势、

新情况，企业对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呼声较

强。2019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下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等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举措。2019

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

合方案》，明确规定自2019年5月1日开始降低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继续阶段性降

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降费空间

及统征统管＊

   —基于待遇与基金平衡视角
□ 杨翠迎  鲁  於  汪润泉

内容提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险降费持续开展，《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综合方案》从2019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为了考察我国社会保险费率的情况，

本文以“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为前提条件，构建了以“名义费率”

“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为主要指标的费率适度性评估体系。结果表明：我国当

前养老保险费率的适度性最差，在考虑全国统筹以及加强征收管理的情况下，仍有

12个百分点左右的降费空间；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的适度性依次增强，

降费空间依次递减。当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及降费空间存在较大的地区

差异，但是总体上仍存在较大的降费潜力。基于此，建议对社会保险降费率工作进

行顶层规划，与做实缴费基数和征收体制联动改革，同时要处理好地区差异，采取

多管齐下，稳步推进“降费”“统征统管”和“全国统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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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就业促进和生活保护的社会保险制度费率调整与保障功能优化研究”(项目编号：71673176）、上海

财经大学国家级课题后续研究项目“社会保障公平分配与就业促进的影响效应研究—以养老保险为例”(项目编号：2018110434）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① 失业保险费率于 2015年 3月由 3%下调至 2%，2016年 5月继续下调至 1%～1.5%，2017年初统一下调至 1%。工伤保险费率于 2015年

10月由 1%下调至 0.75%；2018年 5月 1日起，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含)至 23个月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

下调 20%，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个月(含)以上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生育保险费率于 2015年 10月由 1%下

调至 0.5%。

② 养老保险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号）明确规定，从 2016年 5

月 1日起，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超过 20%的省(区、市)下调至 20%，已为 20%且 2015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 9个月

以上的省份则阶段性降低为 19%，期限暂按两年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8〕25号）进一步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降至 19%的省(区、市)，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截至 2017年底）9个月以上

的，可阶段性执行 19%的费率至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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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此外还明确了调整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

革等工作。显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

体制改革将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

国各项社会保险现行费率标准的适度性如何，是否

具有降费空间？厘清这些问题不仅对我国社会保险

降费至关重要，也关系到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

的推进及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文从以上现实出发，在阐明社会保险降费面

临的现实困境及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名

义费率”“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为主要指标的

费率评价体系，用以评估我国各项社会保险费率的

适度性及其可降费程度，① 以期为我国社会保险降费

及社会保险征收体制改革等工作提供参考与启发。

二、社会保险费率评估体系构建及其内涵

纵览我国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政策的变迁历史，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企合同制改革到劳动保险

的不断分化再到新世纪初社会保险体系的初步建

立，逐步形成了现行职工社会保险费率体系。在这

期间，企业缴费负担重与社会保险基金不足的矛盾

积重难返，引起学者们对“高费率”“缴费不实”乃

至“降费”“减负”等问题的热议。不少学者调研

发现，企业和职工的实际费率与政策规定的名义费

率相去甚远。如封进（2013）发现，企业养老和医

疗保险实际费率之和仅为10.82%；金刚 等（2018）

在剔除未参保企业后发现，企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实

际费率均值也仅为10.47%；汪润泉 等(2017)对企

业和职工五项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的研究发现，2015

年企业社会保险实际费率仅为13.5%，职工实际费

率仅为8.5%，合计总缴费率仅为22%，远低于41%

的名义费率。各地社会保险的实际征缴水平远远背

离了制度的政策缴费率（杨翠迎 等，2018），这表

明社会保险制度的实际运行与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的

偏离。

评价社会保险费率体系的适度性须考虑制度的

实际运行情况，本文从制度现实和需求角度构建社

会保险费率的评价指标。当前，我国社会保险降费

要求“不降低职工待遇”，这需要维持一定的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即基金的实际征缴率须维持在一定

的水平上。对此，可以根据各项社会保险的实际基

金征缴收入反推社会保险实际费率，以此得到“实

际费率”指标。同时，依据“维持基金平衡”的要

求，根据历年各项社会保险的基金支出测算出维持

基金收支平衡所需的社会保险费率，以此得到“均

衡费率”指标。② 结合社会保险政策规定的缴费比

例即“名义费率”，构建以“名义费率”“实际费率”

和“均衡费率”为核心指标的费率评价框架。当社

会保险“名义费率”“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三

项指标的取值一致时，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最

强，而当三项费率指标的取值互相背离时，社会保

险费率的适度性较弱。

如下图所示，对上述三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可评价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首先，“实际费

率”和“均衡费率”的比较可以评价社会保险基金

的平衡情况，若“实际费率”低于“均衡费率”，则

社会保险制度会出现基金失衡，反之则存在基金结

余。其次，“实际费率”和“名义费率”的比较可

以判断社会保险缴费的遵从情况，若“实际费率”

低于“名义费率”，则表明制度存在缴费不实，反

之为足额或超额缴费。最后，“均衡费率”和“名

义费率”的比较可判断社会保险制度能否降费，若

“均衡费率”低于“名义费率”，则制度存在降费的

可能性，反之则不存在降费的可能性。

当“均衡费率”低于“名义费率”时，可进一

步细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均衡费率”低

于“实际费率”且“实际费率”低于“名义费率”，

第二种情况是“均衡费率”低于“名义费率”且“名

义费率”低于“实际费率”，以上两种情况均表示

可以降低费率，且满足“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

持基金平衡”这一约束条件。第三种情况是“实际

① 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曾提出“五缓四减”措施，其间社会保险费率有所波动，2010年开始相对稳定，而 2015年

开始降费改革。因此，本文以 2010～2015年为考察期，评估在 2015年费率标准的基础上，社会保险可能存在的降费空间。

② 该指标的内涵是指在严格落实社会保险管理政策，维持基金收支平衡时实际所需的社会保险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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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低于“均衡费率”且“均衡费率”低于“名

义费率”，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险存在降费的可能性，

但在降低名义费率的同时需要加强基金征缴管理以

提高实际费率。

三、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评价与降费空间

总体上，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依

然偏低。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做到省级

统筹并建立了中央调剂金制度，且在积极推进全国

统筹，而医疗保险等制度尚处在市(县)级统筹阶段。

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目前可在全国和省级层面追

踪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但仅有少数省份统计

了市级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等数据，因此，本

文对社会保险费率的分析仅考虑全国和省级层面。

（一）全国统筹视角下的费率评价

根据以上评价指标，本文首先从全国层面考察

各项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结果如表1所示。

社会保险费率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逻辑示意图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生 育

实际费率＜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名义费率

均衡费率＜名义费率

均衡费率＜实际费率＜名义费率

均衡费率＜名义费率＜实际费率

实际费率＜均衡费率＜名义费率

基金失衡(A)

缴费不实(B)

存在降费的可能性(C)

可降费，且满足约束条件 (C1)

可降费，但须提高实际费率(C2)

社

会

保

险

费

率

评

价

指

标

总体而言，五项社会保险的实际费率均低于名

义费率，这表明各项社会保险均存在缴费不实的现

象；同样，五项社会保险的均衡费率也都低于名义

费率，这表明各项保险均存在降费的可能性，但程

度不一；除养老保险外，其余四项保险的均衡费率

均低于实际费率，这表明养老保险面临基金失衡，

而医疗等险种尚未出现基金失衡。

2010～2015年间，养老保险的名义费率维持在

28%，而实际费率有下降趋势，导致实际费率与名

义费率存在较大的差距。2010 年实际费率比名义

费率低12.2个百分点，至2015年二者的差距扩大

为14个百分点，表明养老保险的缴费不实程度加

重。在此期间，养老保险的均衡费率略有上升，但

仍与名义费率存在较大差距，2010 年均衡费率比

名义费率低13.4个百分点，至2015年二者差距为

12.4个百分点。由此可知，从维持基金平衡的角度

出发，养老保险存在较大的降费空间，但是，自

表 1                   社会保险均衡费率、实际费率和名义费率的比较                    单位：%

年  份
均衡费率 名义费率 实际费率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生 育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生 育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生 育

2010 14.6 5.4 0.9 0.3 0.2 28 8 3 1 1 15.8 6.1 1.4 0.5 0.4

2011 13.9 5.5 0.7 0.4 0.2 28 8 3 1 1 15.9 6.4 1.7 0.6 0.4

2012 14.2 5.9 0.6 0.4 0.3 28 8 3 1 1 15.4 6.6 1.7 0.6 0.4

2013 14.6 6.3 0.6 0.5 0.3 28 8 3 1 1 14.8 6.7 1.5 0.6 0.4

2014 14.9 5.5 0.6 0.5 0.4 28 8 3 1 1 14.0 6.8 1.4 0.6 0.5

2015 15.6 5.6 0.7 0.4 0.4 28 8 2 1 1 14.0 6.9 1.3 0.6 0.5

注：本表计算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财政年鉴(2016）》和《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①均衡费率的测算方法

为：各险种基金支出÷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100%。②名义费率为国务院政策文件中提出的社会保险费率标准，各地或直接执行该标

准或参照该标准略作调整，但是本表仅以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为准。③实际费率测算方法为：各险种基金征收收入(基金收入扣除财政补

贴）÷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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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开始，养老保险的实际费率低于均衡费率，

出现了基金失衡，因此，尽管养老保险的名义费率

存在下降空间，但实际费率还需要再提高。

同期，医疗保险的名义费率维持在8%，比实

际费率高出1.1～1.9个百分点，比均衡费率高出

1.7～2.6个百分点，即医疗保险缴费不实的程度以

及潜在的降费空间均要低于养老保险。但不同的

是，医疗保险的实际费率比均衡费率高出0.7～1.3

个百分点，基金尚存结余，其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

均可向均衡费率靠拢。失业保险的名义费率比实际

费率高0.7～1.6 个百分点，比均衡费率高1.3～

2.4个百分点，实际费率比均衡费率高0.5～1.1个

百分点，这表明失业保险存在缴费不实，但不存在

基金失衡，且在不降低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的条件

下可以下调费率。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情况较为

接近，工伤保险的名义费率比实际费率高0.4～0.5

个百分点，比均衡费率高0.5～0.7个百分点，实

际费率比均衡费率高0.1～0.2个百分点；生育保

险的名义费率比实际费率高0.5～0.6 个百分点，

比均衡费率高0.6～0.8个百分点，实际费率比均

衡费率高0.1～0.2个百分点。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养老保险名义费率、实际

费率、均衡费率间的差距较大，其费率的适度性最

弱，且养老保险尽管存在较大的降费空间，但必须

提高实际费率，否则难以保证“不降低待遇”和“维

持基金平衡”。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三项指标间

存在一定的差距，其费率的适度性强于养老保险，

而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三项指标较为接近，其费率的

适度性最强。

（二）费率适度性的地区差异

地区差异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一大特点，各

省份执行的名义费率、实际缴费情况等均存在差

异。同上，利用各省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除以上年

度职工工总额得到实际费率，利用各省份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除以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得到均衡费率，

进而与其名义费率进行比较，结合上图的评价说

明，得到2015年各省份五项社会保险的费率评价

结果，如表2至表6所示（本文未统计中国台湾、香

 表 2                      2015年各省份养老保险费率评价结果                      单位：%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北  京 7.2 12.6 28 B C C1 湖  北 22.8 18.2 28 A B C C2

天  津 17.9 15.2 28 A B C C2 湖  南 19.9 16.3 28 A B C C2

河  北 22.8 18.7 28 A B C C2 广  东 4.8 8.7 22 B C C1

山  西 24.2 20.5 28 A B C C2 广  西 22.0 19.1 28 A B C C2

内蒙古 26.3 20.9 28 A B C C2 海  南 14.3 12.0 28 A B C C2

辽  宁 28.6 19.5 28 A B 重  庆 19.7 16.5 28 A B C C2

吉  林 27.4 19.1 28 A B C C2 四  川 20.2 19.3 28 A B C C2

黑龙江 36.9 23.2 28 A B 贵  州 13.0 14.6 28 B C C1

上  海 18.1 20.2 29 B C C1 云  南 20.5 21.5 28 B C C1

江  苏 13.1 15.3 28 B C C1 西  藏 13.7 26.2 28 B C C1

浙  江 12.1 14.6 22 B C C1 陕  西 19.8 16.3 28 A B C C2

安  徽 17.4 18.0 28 B C C1 甘  肃 28.7 24.5 28 A B

福  建 10.0 12.0 26 B C C1 青  海 25.7 18.6 28 A B C C2

江  西 17.5 15.7 28 A B C C2 宁  夏 19.7 17.5 28 A B C C2

山  东 16.5 18.6 26 B C C1 新  疆 23.4 24.7 28 B C C1

河  南 18.2 15.5 28 A B C C2

注：A、B为负面结果，分别表示基金失衡和缴费不实，C表示存在降费的可能性，C1表示可在“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

的条件下降费，C2表示存在降费空间但必须提高实际缴费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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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澳门）。

根据表2所示，除浙江、广东外，其余各省份

养老保险名义费率均超过了25%，而各省份养老保

险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的波动性较大，广东等省份

的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相对较低，而黑龙江等省份

的实际费率和均衡费率都相对较高。依据评价结

果，所有省份均存在缴费不实；19个省份存在基金

失衡；北京、上海等12个省份在满足约束条件的

情况下仍有一定的降费空间；天津、河北等16个

省份可以降低名义费率但须提高实际费率以维持基

金平衡；辽宁、黑龙江、甘肃三个省份的养老保险

已无降费空间。

比较各省份医疗保险费率的三项指标，得到医

疗保险费率的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相比于养老

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相对较好，各

省份医疗保险的实际费率都高于均衡费率，即尚未

出现基金失衡。但缴费不实现象较为普遍，除河

北、内蒙古、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外，

其余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缴费不实。除青海外，

其余省份在“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

的条件下均存在降费的可能性，但可降费空间存在

表3                       2015年各省份医疗保险费率评价结果                      单位：%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北  京 5.3 6.3 12 B C C1 湖  北 6.6 8.0 10 B C C1

天  津 7.5 9.6 12 B C C1 湖  南 6.3 8.6 10 B C C1

河  北 6.9 10.0 10 C C1 广  东 3.0 4.4 10 B C C1

山  西 6.2 7.6 9 B C C1 广  西 6.5 8.8 10 B C C1

内蒙古 6.6 8.4 8 C C1 海  南 4.8 6.9 10 B C C1

辽  宁 6.6 7.4 10 B C C1 重  庆 7.2 8.7 11 B C C1

吉  林 5.9 7.6 9 B C C1 四  川 6.1 8.4 8.5 B C C1

黑龙江 7.6 9.2 9.5 B C C1 贵  州 5.8 7.7 9.5 B C C1

上  海 4.7 7.4 13 B C C1 云  南 8.7 11.4 11 C C1

江  苏 5.4 7.0 11 B C C1 西  藏 4.9 11.4 10 C C1

浙  江 4.5 6.7 13.5 B C C1 陕  西 6.7 9.0 9 C C1

安  徽 5.5 6.8 9 B C C1 甘  肃 7.1 9.0 10 B C C1

福  建 5.1 7.3 10 B C C1 青  海 9.7 12.4 8 -

江  西 5.0 7.0 8 B C C1 宁  夏 6.9 8.6 8 C C1

山  东 6.0 7.3 11 B C C1 新  疆 7.7 10.8 11 B C C1

河  南 5.7 7.3 10 B C C1

差异，其中，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降费空间较

大，分别达到9.0、8.3和6.7个百分点，宁夏、内

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降费空间相对较小，分别为

1.1、1.4和 1.9个百分点。

表4展示了各省份失业保险费率的评价结果。

可以看出，各省份失业保险尚未出现基金失衡。除

山西、吉林、广西、四川、云南、西藏、甘肃7个

省份外，其余省份的实际费率均低于名义费率，即

失业保险的缴费不实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且在当前

的待遇水平下，各省份维持基金平衡所需的费率存

在差距，新疆、青海等地的均衡费率在1.5%以上，

而西藏、广东所需的均衡费率仅在0.2%以下。相

应地，各省份失业保险的降费空间也存在差异，其

中，西藏的降费空间最高达到1.9个百分点，而降

费空间最低的新疆仅为0.3个百分点。

工伤保险制度的各项费率指标如表5所示。根

据评价结果，各省份工伤保险尚未出现基金失衡；

北京、天津等14个省份的实际费率低于名义费率，

即存在缴费不实；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的工伤

保险尚未出现负面指标。在当前工伤保险待遇水平

下，各省份的均衡费率均低于1%，但也存在差异，

  新时代税收发展论坛    Taxation Forum in the New Era



21
《税务研究》2019.6  总第 413期

表4                       2015年各省份失业保险费率评价结果表                        单位：%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北  京 0.3 0.7 1.2 B C C1 湖  北 0.5 1.5 2 B C C1

天  津 1.3 1.4 2 B C C1 湖  南 0.5 1.1 2 B C C1

河  北 1.0 1.8 2 B C C1 广  东 0.2 0.9 1.7 B C C1

山  西 0.6 1.5 1.5 C C1 广  西 0.9 2.3 2 C C1

内蒙古 0.7 2.0 2 B C C1 海  南 0.4 0.8 1.5 B C C1

辽  宁 0.5 1.5 2 B C C1 重  庆 0.5 1.1 2 B C C1

吉  林 0.6 2.2 2 C C1 四  川 1.5 2.9 2 C C1

黑龙江 1.0 2.1 2 B C C1 贵  州 0.7 1.6 2 B C C1

上  海 1.2 1.5 2 B C C1 云  南 1.0 2.1 2 C C1

江  苏 0.8 1.4 2 B C C1 西  藏 0.1 3.3 2 C C1

浙  江 0.7 1.2 2 B C C1 陕  西 0.5 1.4 1.5 B C C1

安  徽 0.9 1.6 2 B C C1 甘  肃 0.6 2.0 2 C C1

福  建 0.3 1.2 2 B C C1 青  海 1.6 2.6 2 B C C1

江  西 0.3 1.0 2 B C C1 宁  夏 1.1 2.2 2 B C C1

山  东 0.8 1.1 1.5 B C C1 新  疆 1.7 2.0 2 B C C1

河  南 0.5 1.3 2 B C C1

其中，山西最高为0.9%，北京、广东、广西、海

南、西藏5省份最低为0.2%。比较各省份的均衡费

率和名义费率可知，在本文的约束条件下，河北、

山西、辽宁、黑龙江、湖南、重庆、陕西7省份的

表5                       2015年各省份工伤保险费率评价结果                          单位：%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北  京 0.2 0.3 0.8 B C C1 湖  北 0.4 0.5 0.7 B C C1

天  津 0.3 0.4 0.8 B C C1 湖  南 0.7 0.9 0.7 -

河  北 0.8 1.0 0.8 - 广  东 0.2 0.4 0.9 B C C1

山  西 0.9 1.1 0.5 - 广  西 0.2 0.6 0.8 B C C1

内蒙古 0.5 0.9 0.7 C C1 海  南 0.2 0.4 0.5 B C C1

辽  宁 0.6 0.6 0.6 - 重  庆 0.7 0.7 0.7 -

吉  林 0.5 0.9 0.7 C C1 四  川 0.5 0.8 0.6 C C1

黑龙江 0.8 0.9 0.6 - 贵  州 0.6 0.9 0.7 C C1

上  海 0.3 0.4 1 B C C1 云  南 0.6 0.8 0.9 B C C1

江  苏 0.6 0.8 0.8 C C1 西  藏 0.2 0.8 0.5 C C1

浙  江 0.3 0.5 1.2 B C C1 陕  西 0.5 0.5 0.5 -

安  徽 0.5 0.8 1 B C C1 甘  肃 0.6 0.9 0.7 C C1

福  建 0.3 0.5 0.7 B C C1 青  海 0.6 1.0 0.9 C C1

江  西 0.4 0.8 0.8 B C C1 宁  夏 0.7 0.9 0.7 C C1

山  东 0.4 0.7 1 B C C1 新  疆 0.6 0.8 0.8 C C1

河  南 0.5 0.6 1 B C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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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已无降费空间，其余省份存在不同幅度的

降费空间，其中浙江的降费空间最大为0.9个百分

点，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份的降费空间等于或小

于0.1个百分点。

表6展示了各省份生育保险的费率评价结果，

总体而言，各省份生育保险费率三项指标间的差

距相对较小。评价结果显示，生育保险尚未出现

基金失衡；北京、天津等14个省份存在缴费不实

现象。在当前生育保险待遇水平下，各省份维持

基金平衡所需的均衡费率均低于1%，但也存在差

距，最高的为 0.5%（北京、天津、上海、山东、

重庆、云南），最低的为0.2%（吉林、黑龙江、江

西、广东、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6个省份

生育保险已无降费空间，其余省份存在一定的降

费空间，其中内蒙古的降费空间最大，为0.7个百

分点。

综上所述，五项社会保险的名义费率、实际费

率和均衡费率均存在地区差异，不同省份社会保险

费率的适度性也有区别。总体而言，各省份养老保

险费率的适度性最差，基金失衡与缴费不实现象普

遍存在，各省份的均衡费率以及潜在降费空间存在

较大差异。而医疗、失业等四项社会保险制度尚未

出现基金失衡，但缴费不实现象同样较为普遍，在

“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的约束条

件下，多数省份的四项社会保险上存在一定程度的

降费空间。

四、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应与统征统管实行联动

改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然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需要充分考虑制度的

运行情况。本文立足于制度现实，以“不降低职工

待遇”“维持基金平衡”为约束条件，构建社会保

险费率评价体系，评估了我国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

性，明确了未来降费改革的方向：

第一，养老保险费率的适度性最差且存在较

大的降费空间。根据三项指标间的比较可知，养

老保险名义费率、实际费率以及均衡费率间的偏

差是最大的。若考虑费率的全国统一，则养老保

险的均衡费率比名义费率低12.4个百分点，即养

老保险存在12个百分点左右的潜在降费空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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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5年各省份生育保险费率评价结果                          单位：%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地  区 均衡费率 实际费率 名义费率 结  果

北 京 0.5 0.5 0.5 - 湖  北 0.3 0.5 0.5 B C C1

天  津 0.5 0.6 1.0 B C C1 湖  南 0.3 0.4 0.5 B C C1

河  北 0.3 0.4 0.5 B C C1 广  东 0.2 0.4 0.5 B C C1

山  西 0.3 0.4 0.3 - 广  西 0.3 0.6 0.6 C C1

内蒙古 0.3 0.5 1.0 B C C1 海  南 0.3 0.4 0.4 B C C1

辽  宁 0.4 0.5 1.0 B C C1 重  庆 0.5 0.5 0.5 -

吉  林 0.2 0.4 0.5 B C C1 四  川 0.4 0.5 0.6 B C C1

黑龙江 0.2 0.4 0.5 B C C1 贵  州 0.2 0.3 0.5 B C C1

上  海 0.5 0.7 0.5 - 云  南 0.5 0.7 0.5 -

江  苏 0.4 0.4 0.5 B C C1 西  藏 0.3 0.5 0.5 B C C1

浙  江 0.3 0.5 0.5 B C C1 陕  西 0.2 0.4 0.3 -

安  徽 0.3 0.4 0.8 B C C1 甘  肃 0.3 0.6 0.5 C C1

福  建 0.4 0.5 0.5 C C1 青  海 0.3 0.8 0.5 C C1

江  西 0.2 0.4 0.8 B C C1 宁  夏 0.4 0.5 0.6 B C C1

山  东 0.5 0.6 0.5 C C1 新  疆 0.4 0.6 0.5 C C1

河  南 0.4 0.6 0.5 C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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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养老保险的实际费率又比均衡费率低 1.6 个百

分点，这表明养老保险虽存在降费空间但眼前须

提高实际费率，以保证“不降低职工待遇”和“维

持基金平衡”。

第二，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适

度性优于养老保险，其三项费率指标间的偏差相对

较小，且也存在一定的降费空间。依据指标间的比

较可知，这四项制度尚未出现基金失衡，但缴费不

实现象较为普遍。从全国层面看，在“不降低职工

待遇”和“维持基金平衡”的约束条件下，医疗保

险尚有2.4个百分点左右的降费空间，失业保险尚

有1.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费空间，工伤和生育保险

尚有0.6个百分点左右的降费空间。

第三，各项社会保险费率的适度性存在较大

的地区差异，部分省份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提下

仍有一定的降费空间，部分省份可以降费但须提

高实际费率以维持基金平衡，部分省份则已无降

费空间。在养老保险方面，降费空间最大的为北

京，达到20.8个百分点，最小的为吉林，不足1个

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方面，降费空间最大的为浙

江，达到9.0个百分点，最小的为宁夏，仅为1.1

个百分点；在失业保险方面，降费空间最大的西藏

为1.9个百分点，最小的新疆仅为0.3个百分点；

在工伤保险方面，浙江的降费空间最大为0.9个百

分点，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份的降费空间小于0.1

个百分点；在生育保险方面，内蒙古的降费空间最

大，为0.7个百分点，江苏等省份的降费空间低于

0.1个百分点。

综合以上，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较

大的降费潜力，尤其是养老保险。目前我国将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由20%降为16%，已经有

很大进步，但是还有降费空间，有待于持续降费。

本文认为，如果将降费率与做实缴费基数和社会

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等工作联动改革，并付诸政

策的有效落实和有力执行，有望实现为企业减负

和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的双重目标。为此，本文

建议，应加强降费率研究，做好顶层规划，继续加

大降费率、做实缴费基数及征收体制的联动改革，

既要客观评估现行社会保险费率标准体系，并以

“均衡费率”为参照，逐步稳妥降低社会保险名义

费率，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激发企业经营活

力，促进缴费主体积极规范地参保，又要加快推进

社会保险费统征统管工作，尽快制定税务部门统

征统管的责任清单与征收细则，以确保社会保险

费征收高效、规范、有序和透明；同时要继续规范

和优化缴费基数，尤其要统一和明确工资总额的

统计口径，适时利用“金税三期”工程所掌握的企

业工资、税收方面的信息优势，严格审查工资统计

口径，做实缴费基数，破解社会保险缴费不实、基

金流失及支付压力难题。此外，在做好中央调剂金

制度的基础上，要通过统一费率和费基及统征统

管等工作稳妥推进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实现

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在各地区间的平衡性和全国整

体运行上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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